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与相对贫困农户增收
−来自2023年“千村调查”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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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增进相对贫困农户福利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农业领域的数字技术

渗透为此提供了契机。文章基于202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

相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相对贫困农户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从传导

机制来看，农业数字技术有利于相对贫困农户降低信息搜索成本、提升耕地利用效率，促使其实现传统

农业技术追赶。此外，通过比较相对贫困农户与非相对贫困农户的数字红利分配，发现农业数字技术应

用的增收作用对相对贫困农户更明显，从而有助于平衡收入分配并缓解农户内部不平等。异质性分析

表明，农业数字技术更有益于全职农户增收，但对部分弱势群体农户的赋能仍存在缺口。综上，在政策

制定中应着重考虑相对贫困群体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及其公平性，使所有农户都能够积极

参与到农业数字化的浪潮中，共享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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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治理的终

结。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

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凸显出持续关注低收入群体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重

要性。在这一背景下，相对贫困问题成为新的治理重点。不同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关注收入

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群体，虽然其生存不成问题，但仍面临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的严重制

约。由于在城乡发展中的相对落后地位和弱势处境，致使中国相对贫困群体仍然集中在农村

（陈铭聪等，2023；苏芳等，2023）。《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收入前20%的农村居民与最低

的20%农户间的年收入倍差已经从2000年的6.47扩大至2023年的9.52，相对贫困问题日趋严峻。

因此，确保相对贫困农户福利水平稳定提升，使其公平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将是巩固脱

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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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21—

2025年）》等政策的实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包括互联网、智能手机、电子商务在内

的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农户生产生活方式（刘晓倩和韩青，2018；唐跃桓等，2020；秦芳等，2022），

通过提升信息获取能力、优化家庭资源配置、促进创业行为、增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农民

带来技术红利（Ma等，2020；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a），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改善营养安全、

提升幸福感和福祉。

然而，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红利并非均匀分布，不同农户群体的获益未必均等（邱泽奇等，

2016），如果数字技术只是在整体层面和平均意义上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而无助于低收入

农户的收入增加，那么这个结果并不利于缓解不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哪类农户群体能从

中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部分研究认为，由于高收入农户在传统资源禀赋

方面的先天优势，下沉到农村地区的数字资源更偏好于流向该部分群体，在数字技术接入和利

用方面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放大增收效益，最终加剧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Ma等，

2020；Zhu等，2022；曾亿武等，2022；朱秋博等，2023；方师乐等，2024）。

相比之下，更多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变革对弱势农民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技术直

接降低了信息的获取成本并提升了可及性，能够缩小农产品市场的价格离散程度、优化产品配

置效率，使曾经的边缘农户也能享受到“数字红利”（Aker等，2016；张永丽和李青原，2022）。

Jensen（2010）发现，低收入农户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远比高收入家庭严重，数字技术可以弥补弱

势农民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劣势，使其处于与高收入农户相似的信息环境中，从而得到更大的福

利改善。研究发现，由于互联网的参与，技术效率较差的农民显著提升了节水灌溉技术、土壤

配方施肥、秸秆转化技术的采用率，并从中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Gao等，2020；Zheng等，2023；

Li，2023；Nguyen等，2023）。同时，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也为低收入农户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通过拓展创业与就业渠道，为物质资本或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多参与

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张勋等，2019，2021）。

总体来看，既有文献对数字技术与农户收入间的关系已展开广泛讨论，但仍然存在一定局

限性。第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互联网使用（刘晓倩和韩青，2018）、数字金融（张勋等，2021）或

农村电商（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a）等单一数字技术维度的影响，对农业生产、流通及金融全链

条数字化的收入效应缺乏系统考察。第二，在分配效应上，学界对数字技术究竟是扩大还是缩

小农户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分歧，关于低收入农户能否从数字技术中充分获益也存在争议（秦芳

等，2022；陈梦根和周元任，2023；方师乐等，2024）。根据“千村调查”数据，从收入结构组成来

看，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来源已主要依赖于非农收入（占比86%），农业收入仅作为一小部分补

充。但低收入农户受限于自身条件，难以向非农工作充分转移，从而更多地依赖农业收入（占

比42%），因此相对贫困农户更有可能在农业数字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受益。

鉴于此，本文从增收与分配角度来考察农业端数字技术应用对相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

首先，在对农业数字技术与相对贫困户增收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2023年上海财经大学覆盖

全国31个省份的998个行政村的微观农户数据，实证检验农业数字技术对相对贫困农户的收入

效应，同时利用内生处理效应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

题。其次，从降低信息搜索成本、提升耕地利用效率、实现传统农业技术追赶三方面考察其作

用机制。最后，通过比较相对贫困农户与非相对贫困农户的获利差异，从收入结构重塑视角分

析农业数字红利的分配问题，并根据人群特征和区域差异分析增收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于现有研究在互联网、手机接入层面或宏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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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发展层面的宽泛分析，本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层面。考虑到农村数字接

入鸿沟已逐渐抹平，农业数字技术发展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及时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能够为

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新视角。二是文章利用独特的全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

业数字技术应用对相对贫困农户的收入改善作用，并从耕地利用效率、信息搜索成本、传统技

术追赶分析可能的作用机制，有利于清晰揭示农业数字技术是否具有益贫性这一关键问题。三

是通过比较相对贫困农户与非相对贫困农户的数字红利分配差异，以及对不同人群、区域的异

质性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农业数字技术在“后小康时代”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中的作用，为缩小内部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业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与相对贫困农户增收

数字技术是由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5G”等新兴信息技术所催生的产物，这些技术

在向农村渗透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农业，形成一个多面的技术生态。从狭义层面来看，农业数字

技 术 被 定 义 为 利 用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来 增 进 农 业 生 产 的 可 持 续 性 和 经 济 效 益 （Deichmann等 ，

2016）。从广义角度来讲，农业数字化技术不仅指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数字化革命，更包含了涵盖

农业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数字化参与，它涉及生产、经营、管理、金融字化革命等全流程的数

字化转型（马述忠等，2022；李丽莉等，2023；黄季焜等，2024）。基于本文研究目的，将相对贫困

群体获取农业数字技术红利的途径总结为以下几点：

1. 生产端。生产端的数字技术参与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领域之一。一方面，线上农业

生产技术指导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尤其是智能手机，远程培训课程能够帮助

相对贫困农户获取关于作物选择、种植时间、优化耕作方法和病虫害防治的专业建议。另一方

面，线上农业机械租赁平台的发展降低了相对贫困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门槛。农户通过手机直

接下单，自主选择服务项目和具体需求，企业或供销社便能通过大数据在线调配农机和农机操

作手，从而惠及相对贫困农户。

2. 销售流通端。数字技术在流通和市场接入方面的应用对于相对贫困农户尤为关键。自

2015年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纳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以来，在各级政府主导推动下的电

商进农村、电商扶贫工程取得了一系列明显成效（王胜等，2021）。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电商扶

贫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销售网络仍然能持续发挥作用，电商扶贫平台可继续为小型农户提

供一个广阔的销售窗口，打破地域限制，拓宽农产品交易市场。

3. 金融端。农业金融的数字化能够为相对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支持和风险管理，通过简化的

信贷程序和更灵活的保险产品，为应对天气异常、价格波动等外部风险提供保障。移动支付和

在线融资平台的普及，使得原本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支持的相对贫困农户，得以通过手机

便捷地获得小额贷款，及时购买生产资料，提升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贺立龙等，2018）。

这些农业端的数字技术应用不仅能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生产管理水平，还帮助扩展了他

们的销售网络，并通过金融创新减少经营风险，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增进相对贫困农

户福祉有重要意义。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农业数字技术应用能促进相对贫困农户增收。

（二）农业数字技术应用与相对贫困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

Y f = ALαKβ L、K分 α、β A

1. 农 业 数 字 技 术 、 农 业 生 产 效 率 与 农 户 增 收 。 根 据Cobb-Douglas生 产 函 数 ， 农 业 产 出

，其中 别表示劳动力、传统资本的投入量， 对应相应的产出弹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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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A (D) Y f = A (D) LαKβ

示全要素生产率。假设全要素生产率 是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数字技术 的增函数。那么全要素

生产率的函数形式可以扩展为 ，此时 。为考察农业数字技术参与带来的产

出增长，对D求偏导，得到：
∂Y f

∂D
=
∂A (D)
∂D

LαKβ (1)

∂A (D)/∂D ∂Y f /∂D > 0 Y f

yag = P f Y f − c (F)− c (D) P f Y f c (F)

c (D)

在劳动力投入与传统资本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数字技术投入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因此 >0，则 ，表明农业数字技术将带来产出 的直接增长。假设农

业收入 ， 、 分别表示农产品的生产价格和产量， 表示传统农业

投入的总成本， 表示数字技术使用的额外投入成本。对D求偏导：
∂yag

∂D
= P×

∂Y f

∂D
− ∂c (D)

∂D
(2)

c (D)

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常由政府或国有资本建设，在智能手机覆盖率跨越式发展的

背景下，农户仅需要付出基础通信费用便能接触并使用农业数字技术，因此本文合理地认为数

字技术成本 的边际增加远小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边际产出增长，此时：
∂yag

∂D
= P×

∂Y f

∂D
− ∂c (D)

∂D
> 0 (3)

D yag这意味着数字技术 的边际增加会带来农业收入 的边际增加，因此相对贫困农户有机

会通过采纳农业数字技术来改善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总收入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

说H2：

H2：农业数字技术通过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发挥增收作用。

t

At A∗ Rt Rt = A∗−At At Rt

Rt Capt Instt

2.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传统技术追赶与农户增收。首先，考虑相对贫困农户在时间 的传统

技术水平 与领先技术水平 的差距 ： ，此差距随 的增长而缩小，对应的 变

化 影 响 了 农 户 的 技 术 追 赶 速 度 。 与 农 户 能 力 和 政 策 支 持 相 关 联 ， 形 式 上 可 以 表

达为：

α (Rt) = α
(
A∗−At,Capt, Instt

)
(4)

α (Rt) Capt Instt

Lt ψ
(
HumCapt,S ocInstt

)
HumCapt S ocInstt

Dt

Dt

At

这 里 的 为 动 态 追 赶 函 数 ， 是 和 的 增 函 数 。 考 虑 相 对 贫 困 农 户 的 学 习 能 力 ，

= ， 表示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 表示农业技术推广的外

部支持。相对贫困农户面临多种潜在的生产技术和实践选择，每种选择可能伴随着不同的风险

特征。此时，农业数字技术应用（用 表示）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的农业推广服务可以直接通

过线上平台实现，直接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技术能力，线上农机租赁、线上农业保险和农业贷

款也能够降低传统农业技术的使用门槛并减少其试错风险。因此， 可以被视作一个放大因

子，影响农户能力和农业技术推广对 的影响程度。

At+1 = At +Dt ·α
(
A∗−At,Capt, Instt

) ·ψ (HumCapt,S ocInstt
)

(5)

At+1 At对 求关于 的偏导：
∂At+1

∂At
= 1−Dt ·

∂α

∂At
·Lt (6)

正常情况下，技术水平At的增加会导致追赶速度减慢 ∂At+1/∂At < 1

∂α/∂At > 0 At A∗

Lt

，因此 ，进一步代入得到

，这意味着农户的技术水平 随着时间增加而趋向稳定状态 。农业数字技术通过

放大相对贫困农户的学习能力 加速传统农业技术的采用，帮助农户实现长期追赶。综上，本

文提出假说H3：

H3：农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帮助相对贫困农户实现传统技术追赶促进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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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信息搜索成本与农户增收。对于传统农产品销售市场中的相对贫困

农户，通常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需求信息和流通渠道的缺乏与闭塞使得该群体不得不

进行价格搜寻活动，付出信息成本，否则难以充分参与市场。

P f f (p) F (p) j

p j p j] c

以Tack和Aker（2014）最优套利行为模型为基础，本研究假设相对贫困农户搜寻到销售价格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累积密度函数为 ，所在区域为 ，该区域不同农产品市场的价

格分布为[ ， ，将信息边际成本用 表示，则信息成本与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关系可推导如下：

z n

pn+1 pn+1 > z

u (p) u (pn+1) > u (z) u (pn+1)−u (z) z

u (z) u (z)−u (z) = 0

j n+1

为了获取最优价格 ，假设农户已经在数量为 的市场中完成了价格搜寻，如果此时农户再

进行一次搜寻，得到新的最优净价格 。当价格搜寻有效时， ，假设农户的利润函数

为 ， 则 ， 农 户 将 获 利 。 当 价 格 搜 索 无 效 ， 此 时 仍 只 能 以 价 格 售

出，得到利润 ，在此次价格搜索过程中获利为 。由此可以得到相对贫困农户在

区域 的市场上第 次搜寻的边际期望利润函数为：

B j (z) =
r z

p
j
[u (z)−u (z)] f j (p)dp+

r p j
z
[
u (p)−u (z)

]
f j (p)dp (7)

化简后：

=
w −

p j

z

[
u (p)−u (z)

]
f j (p)dp (8)(

z，p j

)
j h j (z) =B j (z)− c

h j (z) < 0

h j (z) > 0

h j (z) = B j (z)− c = 0 B j (z)

其中， 是农户在区域 内的获利区间。此时的边际净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农户会衡量预期边际利益和边际搜寻成本，在 时停止信息搜寻

行 为 ， 在 时 继 续 信 息 搜 索 以 获 取 更 高 的 净 利 润 。 当 边 际 成 本 等 于 边 际 收 益 时 ， 即

时，农户总利润最大。将 代入上式得到：

h j (z) =
w −

p j

z

[
u (p)−u (z)

]
f j (p)dp− c = 0 (9)

对上式进行全微分，化简后得到：
dr j

dc
=

1
u′ (r j)[F j(r j)−1]

(10)

F j(r j) F j(r j) ⩽ 1

u
′
(r j) > 0 dr j/dc < 0

c

由于 为累计概率密度函数，因此 ，又农户保留价格与利润之间的斜率为正，

，可得到 ，即保留价格和信息搜寻成本负向相关。在实现农业数字技术应用

后，农户仅需要付出少量的电信网络费用便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获取农产品价格信息，从

而直接使得信息搜索成本 降低，相对贫困农户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的边缘地位得以改善，最

终提升农产品销售价格，获得更高的农业收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4：

H4：农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降低相对贫困农户的信息搜索成本发挥增收效用。

（三）农业数字技术应用与红利分配的群体效应

随着农业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与普及，其对农户增收和生产效率提升所发挥的积

极作用已被广泛证实（唐跃桓等，2020；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b；秦芳等，2022），但不同群体间

受益差异仍值得深入探讨。在本文关注的研究对象中，相对贫困农户和非相对贫困农户在获取

农业数字红利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边际效应，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信息不对称程度、技术应用水

平、收入结构和政策倾斜四方面的因素。

1. 信息不对称与数字技术的普惠性。相对贫困农户通常教育水平较低、社会网络有限，致

使其市场信息和技术资源获取困难，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而农业数字技术的普惠性在解

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具有显著优势，通过低成本、易获取的方式，能帮助相对贫困农户迅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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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市场动态、种植技术和政策信息，形成更全面的认知和决策能力，显著降低信息障碍带来的

生产和销售风险，从而促使信息不对称程度在相对贫困群体和非相对贫困群体间逐步缩小。

2. 技术起点差异与边际效应递增。由于高收入农户在传统农业技术采用方面已达较高水

平，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对其边际收益提升有限。低收入农户由于技术起点较低，农业数字

技术的引入为其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呈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与边际收益递增效应。

3. 收入结构差异与农业数字红利获取。由于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来源已趋向多元化，农业收

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较小，因而农业数字技术对其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影响有限。相反，由于

相对贫困农户在非农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不足，更依赖农业收入为主的经济来源。对于相对

贫困农户来说，数字技术不仅是增收工具，更是改善生活的关键手段，使得他们接受和推广数

字技术的态度更加积极，从而更充分地获取农业数字红利。

4. 政策倾斜与数字技术的包容性推广。在农业数字技术推广中，政府与部分市场主体采取

了广泛且有针对性的普惠性政策，帮助相对贫困农户能够平等、便捷地接触数字资源。通过免

费或补贴的数字技能培训、智能设备购置资助和网络资费补贴，低收入农户得以在经济上减轻

负担，并且以极低成本实现技能素养提升。

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5：

H5：农业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红利会改善农村收入分配，相对贫困农户受益更多。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实证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2023年“千村调查”，调研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为主

题，在全国31个省份的998个行政村开展了实地调查
①

。该大型调查项目包含家庭基本信息、乡

村振兴及数字乡村三个模块，其中还有单独小节询问住户的数字技术使用情况以及数字化带

来的影响。同时，调研团队采用村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村庄的地理、经济、数字基础设施等信

息。本研究仅保留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包含全职农户和兼业农户），在排除缺失值、异常

值和逻辑错误的样本后，共得到13 807份农户家庭截面数据用于实证分析。

（二）模型构建

为实证考察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相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lnRpincomei = β0+β1digusei+β2Xi+ϕi+εi (11)

lnRpincomei i

digusei Xi

ϕi εi β0、β1、β2

其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相对贫困农户 的人均年收入，并取对数纠偏。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农户是否使用农业数字技术或使用强度，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和

家庭特征， 表示区域特征，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待估系数。

（三）变量设定

1. 因变量：相对贫困农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现阶段，判定相对贫困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两

种：一是基于家庭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收入的特定百分比来设定相对贫困的阈值；二是建立一个

多维的相对贫困标准，通过A-F方法进行综合估算。由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尚缺乏广泛共识，

学者们普遍采用基于收入比率的相对贫困线方法（王小林和冯贺霞，2020；王大哲等，2022）。考

虑到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本研究亦选择基于收入中位数的相对贫困线方法进行刻画。鉴于调

研区域分布全国、地区差距显著，如果采取“一刀切”的相对贫困标准，会削弱群体内部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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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以村为单位，按照区域内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60%建立相对贫困

线进行人群识别，得到相对贫困家庭3 322户，并同时选取收入中位数的40%、50%作为稳健性检

验中的相对贫困线。

2. 核心自变量：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在本文中，“农业数字技术应用”由两个指标刻画。一是

将其定义为一个0-1虚拟变量，根据问卷题目设置，对数字技术的农业用途进行识别。其包括：

（1）生产端的农产品种植选择、生产技术指导、线上农机租赁；（2）销售端的获取农产品销售信

息、网络销售农产品；（3）数字金融端的线上获取农业经营贷款和线上购买农业保险。如果受

访者有以上任意技术采纳，则赋值为1，否则为0。二是农业数字技术应用程度。为进一步衡量微

观农户在农业方面的数字技术采用程度，结合“千村调查”问卷题目设置，本文通过综合指数反

映农业数字技术采用水平，主要基于上述核心指标，采用熵值法客观评估并分配各指标的权重

并最终形成综合指数。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家庭户主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婚姻情况、健康情况和政治面貌等；二是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抚养

比和耕地面积；三是区域层面，包括所在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以及所属

大区，以缓解宏观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 农业数字技术采用对相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表1汇报了农业数字技术使用对相对贫

困农户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3）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采用农业数字技

术”，列（4）-（6）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业数字技术使用程度”，列（2）、（3）和列（5）、（6）是逐步加

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区域特征的估计结果。表1第（3）列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采用农业

数字技术”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估计系数为0.143。这说明，采用农业数字技术的相对贫

困农户收入将比不采用的农户高出15.37%。表1第（6）列显示，农业数字技术使用程度也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估计系数为0.500，意味着使用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9.7%），将带来

4.97%的收入增长。上述结果直接证明了农业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为相对贫困农户带来的增收

效应，假说H1得证。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相对贫困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

（1） （2） （3） （4） （5） （6）

技术应用 0.270*** 0.153*** 0.143***

（0.028） （0.028） （0.027）

应用程度 0.935*** 0.540*** 0.500***

（0.099） （0.102） （0.097）

个人特征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322 3 312 3 312 3 322 3 312 3 312
R2 0.028 0.140 0.207 0.030 0.140 0.208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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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技术应用端的分解贡献。进一步地，本文将农业数字技术细分为信息获取（农产品

种植选择、农产品销售信息）、生产效率（生产技术指导、线上农机租赁）、市场接入（对应网络

销售农产品）、数字金融（线上获取农业经营贷款、线上购买农业保险）四方面。从表2 PanelA的

结果来看，四类细分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62、0.148、0.102、0.108，均显著为正，意味着数字技术

与农业结合的四个维度均能对相对贫困农户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获取和

生产效率的贡献相对突出，而市场接入和数字金融方面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有明显下降。
 
 

表 2    农业数字技术的分解贡献与各收入类别的影响

Panel A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分解贡献

变量 （1） （2） （3） （4）

信息获取 0.162***（0.029）

生产效率 0.148**（0.059）

市场接入 0.102*（0.052）

数字金融 0.108**（0.05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312 3 312 3 312 3 312

R2 0.208 0.202 0.201 0.201
Panel B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技术应用 0.455*** −0.028 −0.002
（0.066） （0.059） （0.103）

应用程度 1.557*** −0.045 0.133
（0.233） （0.220） （0.38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312 3 312 3 312 3 312 3 312 3 312
R2 0.142 0.143 0.105 0.105 0.187 0.187

 

产生此结果的原因可能与多个因素相关。第一，信息获取和生产数字化的技术门槛相对较

低，使用便捷，易于被相对贫困农户所接受和掌握。例如，通过智能手机接收种植和市场信息

的过程简单，不要求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也不涉及大规模的资金投入，用户友好性强。第二，在

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扶持下，高额的农机购置、租赁补贴也使得相对贫困群体可通过低

廉的成本接触到农机技术（杨青等，2023）。相对而言，网络销售和数字金融服务的技术门槛更

高，要求用户具备一定水平的技术素养与资源平台。线上销售农产品需要基础的电商知识、市

场营销技能乃至物流协调能力，对于大部分相对贫困农户来讲仍然是稀缺技能。同时，相对贫

困农户通常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额外的金融产品上，这些不利条件进

一步限制了相对贫困农户从网络销售和农业数字金融应用中获得实质性益处的程度。

3. 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相对贫困农户收入分为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和

转移支付收入三部分，考察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收入结构的影响。从表2 Panel B的结果来看，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农业收入的增长发挥了显著作用，使用农业数字技术将带来45.5%的农业

收入增长，且农业数字技术使用指数每增加10%，农户的农业收入会进一步增长约16.85%，符

合理论预期，进一步证实了假说H1。但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并未产

生影响，在之前的研究中，陆镜名等（2023）认为农业数字技术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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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劳动力，从而对非农收入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产生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相对贫

困农户的农业数字技术使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对非农收入的溢出性影响仍待进一步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处理效应模型（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s Regression，ETR）解决自选择偏差问题。

参考相关研究（Ma等，2023），使用同一乡镇内相邻村庄的农业数字技术采纳者比例作为工具

变量。一方面，从相关性来看，相邻村庄的数字技术采纳比例可能通过区域基础设施的共用

性、技术扩散效应以及邻近农户的学习效应影响本村农户的数字技术采纳行为。另一方面，邻

村的技术采纳行为并不会直接影响本村农户的收入不平等状态，具有相对外生性。在此基础

上，本文对工具变量进行了有效性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  F统计量为1 471，LM统计量为1 331，

均远超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通过可识别检验与弱工具检验，证明工具变量合适且有效。

表3第（1）列汇报了ETR联合估计的选择阶

段，展示了个人、家庭特征与农业数字技术使用

决策间的关联。第（2）列汇报了在控制选择偏误

后的处理效应结果。结果显示，农业数字技术使

用的系数为0.705且在1%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证

明了农业数字技术使用对相对贫困农户收入的

积极影响，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

以下检验：一是采用工具变量（IV）法，利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2SLS）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偏误；二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年龄、性

别、教育、家庭规模等变量为协变量，通过多种匹配方法计算农业数字技术采用的平均处理效

应；三是通过设定不同的相对贫困线标准（收入中位数的50%和40%），并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家庭年总收入，以验证识别标准和变量定义的敏感性；四是剔除人均耕地面积过低、非农收入

占比过高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等特殊样本，以排除潜在的极端值干扰
①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

支持本文主要结论，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三）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数字技术参与能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传统技术追赶和减少信

息搜索成本三条路径促进相对贫困农户增收。为验证上述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江艇（2022）关于

因果推断的讨论与建议，选择与结果变量因果关系清晰的变量作为机制变量，研究处理变量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与中介变量间的因果论证，以检验假说H2~H4。

1. 耕地生产效率。首先，检验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相对贫困农户耕地生产效率的影响。由

于相对贫困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并不高（调研数据显示平均面积为4.6亩），因此本文用“亩产

农作物产出”作为农业生产效率的代理变量。表4第（1）、（2）列的结果显示，农业数字技术使用

和使用程度在1%水平下对耕地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假说H2得证。

2. 机械化农机使用。根据理论分析，得益于信息端和农业推广技术的数字化，相对贫困农

户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弥补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现状。本文用“机械化农机使用”②
作

为传统技术追赶的代理变量。表4第（3）、（4）列的结果证明了农业数字技术参与促进了相对贫

 

表 3    内生处理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选择方程 （2）结果方程

技术使用 0.705***（0.101）

IV 2.222***（0.14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312 3 312
ρ (rho)　　注：（1）模型的误差项相关性参数 为满足

1%显著性水平的−0.598，表明不控制自选择偏误会导致
效应被低估；（2）Wald独立性检验值为满足1%显著性的
32.31，表明有必要对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联合估计，
ETR模型的使用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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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受篇幅所限，具体估计结果未在正文中呈现，可根据需要向作者索取。

 ②机械化农机使用为二元变量，对应问卷中的农用灌排管机械（包括电动抽水泵、柴油机、汽油机）拥有情况，如果拥有台数

大于或等于1，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困的机械化农机使用行为，有力证明了农业数字技术在帮助该群体实现传统农业技术追赶的

作用，假说H3得证。

3. 减少信息搜索成本。要精确识别信息搜索成本较为困难，因为普通农户通常不会对平常

支付给中间商的费用和联系市场的通信费用进行记账。本文用问卷中“获取信息费用是否降

低”①
的农户直观感受作为信息搜索成本的代理变量。表4第（5）、（6）列的结果显示，农业领域

的数字技术参与显著增强了农户对信息搜索成本下降的主观感受，证明了农业数字技术应用

对减少信息搜索成本的积极作用，假说H4得证。
 
 

表 4    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耕地生产效率 耕地生产效率 传统技术追赶 传统技术追赶 信息搜索成本 信息搜索成本

技术应用 0.131*** 0.167*** 0.071***

（0.042） （0.063） （0.018）

应用程度 0.511*** 0.532*** 0.291***

（0.152） （0.204） （0.06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312 3 312 3 312 3 312 3 312 3 312

R2 0.427 0.427 0.043 0.045 0.095 0.095
 

（四）农业数字技术的益贫性效用

虽然本研究的关注重心是相对贫困农户，但非相对贫困农户同样会受到农业数字技术采

用的影响，尽管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是非农收入，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保留农业生产。

因此，本部分进一步分析农业数字技术对非相对贫困农户的影响，并与前文中的相对贫困农户

系数进行对比，以衡量农业数字技术红利是否能发挥平衡收入分配的潜力。表5汇报的结果表

明，非相对贫困农户同样受到农业数字技术应用的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相较相对贫困来说有

明显下降，在技术使用层面低0.062，在使用程度层面低0.215，证明农业数字技术应用更有益于

相对贫困农户增收，进而对平衡内部收入差距产生正面影响，假说H5得证。
 
 

表 5    相对贫困农户与非相对贫困农户的农业数字红利分配差异

变量
（1） （2） （3） （4）

非相对贫困户 相对贫困农户 非相对贫困户 相对贫困农户

技术应用 0.081***（0.013） 0.143***（0.027）

应用程度 0.285***（0.036） 0.500***（0.09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0 461 3 312 10 461 3 312

R2 0.264 0.207 0.265 0.208
系数差异P值 0.038 0.037

　　注：组间系数差异P值是基于似无相关模型SUR的检验结果。
 

本研究进一步使用分位数回归考察不同收入分位点农户的系数差异，以从整体层面把握

农业数字红利对不同收入层级农户的差异影响。本文通过绘制分位数回归结果图进行分析（见

图1）。可以发现，农业数字技术使用与使用程度对所有收入层级的农户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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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获取信息费用是否降低为二元变量，若农户感知到信息获取成本下降，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响，并随着收入分位数水平下降，二者的正向促进效应均呈现出左高右低的下降趋势。意味着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低收入农户的促进作用更大，证明了农业数字技术的益贫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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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分布

 

五、  进一步讨论

（一）不同人群的数字赋能差异

1. 脱贫户的数字赋能差异。通过将农户按照过去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分为脱贫户与

非脱贫户，进行分组回归。表6 Panel A列（1）、（2）的结果表明，脱贫户的回归系数为0.188，超过

非脱贫户的0.134，说明脱贫户对农业数字技术的利用效率更高，实现了更为显著的收入增长。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源于脱贫户在脱贫攻坚阶段获得的政策优惠与扶持，曾经的扶贫政策

大量涵盖农业技术培训、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针对性的农业生产转移支付，为曾经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提供了更多接触并利用数字技术的机遇。

2. 数字赋能在弱势群体中的应用缺口。在聚焦于农业数字技术对相对贫困农户整体效益

的同时，本研究特别关注到有中度至重度慢性疾病成员的农户，以及高龄独居老人。根据表6

Panel A列（3）、（4）呈现的结果，发现农业数字技术对于患有中重度慢性病的农户和孤寡老人

农户的收入并无显著影响。

3. 家庭抚养比的异质性影响。将抚养比大于0.5的农户认定为高抚养比农户，考察农业数字

技术应用对该群体的影响，发现高抚养比的农户更难从农业数字技术变革中获益。原因主要有

两点：一是抚养比较高的农户面临更大的家庭压力，导致他们需要更高的收入来满足日益增长

的家庭责任，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从事回报率更高的非农工作以减轻经济负担；二是高抚养比

农户在投入家庭照顾与抚养义务上的时间和精力分散，限制了他们学习和采纳新技术的能力。

4.全职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增收差异。在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格局中，兼业农户已成为核心组

成部分。“千村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民中，约有81.19%为兼业农户，这部分

农户的年均收入为21 744.49元，显著高于全职农户的13 412.86元的平均水平，引入农业数字技

术为缩减这两类农户间的收入差异提供了新契机。通过比较表6 PanelA列（6）、（7），可以发现

农业数字技术对全职农户的增收效应明显大于兼业农户，揭示出技术革新在更加集中和专业

化的农业经营模式中具备更强的发展潜力，从而有助于减缓受非农—农业间收益差异所驱动

的全职与兼业农户间的经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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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异质性分析

Panel A： 不同群体的数字赋能差异

变量
（1） （2） （3） （4） （5） （6） （7）

脱贫户 非脱贫户 慢性病 孤寡老人 高抚养比 全职农户 兼业农户

技术应用 0.188*** 0.134*** 0.076 0.026 0.091** 0.408*** 0.119***

(0.037) (0.016) (0.055) (0.101) (0.045) （0.017） (0.03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系数差异P值 0.040 0.030 0.090 0.000 0.000

观测值 2 485 11 287 1 027 291 1 707 11 183 2 485

R2 0.178 0.284 0.259 0.361 0.270 0.254 0.178

　　注：组间系数差异的P值是基于似无相关模型（SUR）的检验结果。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增进相对贫困农户福祉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农业领域的数字技术

渗透为此提供了契机。本研究基于202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微观角

度实证分析了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对相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领域的数字

技术采纳能显著促进相对贫困农户增收。与现有研究文献不同，本研究不仅集中于农业数字技

术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还通过比较相对贫困农户与非相对贫困农户的数字红利分配，明确

了数字技术在促进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同时，发现农业数字技术通过减少信息搜索成本、提

升耕地利用效率和帮助传统技术追赶三个机制帮助相对贫困农户弥补收入差距，为理解数字

技术如何促进收入平衡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此，为增进相对贫困农户福利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须采取多方位的策略：首先，政策

应加大对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特别是在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和水利灌溉等领域，通

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技术支持，鼓励农户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并加强针对性技术培训，

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其次，在推动农业数字生产技术普及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弱势群体

的关注。例如，设计针对特殊人群的定制化技术培训方案，优化数字产品的无障碍接口，并调

整应用界面以适应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同时，积极配套社会支持和社区服务，建立农户互助网

络，为弱势群体提供多元化的支持。最后，应加强中西部和偏远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布局，通过跨区域合作弥补区域差距，为农村数

字化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以确保农业数字化带来的益处能够普惠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真正

实现农业农村社会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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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Relatively Poor Farmers: Micro Evidence from

the “Thousand-villages Survey” in 2023

Zhang Jinhua1,2,  Yang Kefan1,2,  Gong Yuhan1,2

( 1.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Enhancing  the  welfare  of  relatively  poor  farmers  is  crucial  for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offers  a  key  opportunity  for  thi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Thousand-villages  Surve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2023,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income of relatively

poor  farmers,  exploring  its  mechanism  for  income  growth  and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across

different group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gricultural digital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come growth of relatively poor farmers.

　　Regarding  the  income  growth  mechanism,  agricultural  digital  technology  helps  relatively

poor  farmers  reduce  information  search  costs,  improve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accelerate  the

adop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ditionally,  a  comparison  of  digital  dividend

distribution between relatively poor and non-poor farmers indicates that the income growth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the former, thereby helping to balanc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lleviate

internal  inequality  among  farme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finds  that  agricultural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come  growth  effect  for  full-time  agricultural  producers,

poverty-alleviation households, and those with lower dependency ratios, but there is still a gap in

empowering vulnerable  groups.  Regional  comparisons  show that  Central  China and East  China

benefit  the  most  from  agricultural  digital  technolog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deter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conclusion,  policy  formul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digital

afforda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equity  for  relatively  poor  groups,  ensuring  that  all  farmers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wave of agricultural digitization and share the digital dividend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relative poverty; incom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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